
1日期：110年11月5日

報告單位：工務局

【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

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】

專案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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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概要
位置 塩埕區府北路31號

使用分區 商業區

建照執照 66.7.20 (66)高市工都築字第03509號

使用執照 70.1.14 (70)高市工建築使字第00084號

使用戶數 208戶

使用執照用途(地下二層、地上十二層)

地下二層 停車場及防空避難室

地下一層 歌廳及商場

第一至四層 商場

第五至六層 電影院

第七至十一層 辦公室

第十二層 餐廳

城中城
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

5

建築物概要
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城中城大樓於民國66年7月20日取得建造執照、70年1月14日王
玉雲前市長任期內取得使用執照。地上1至6層及地上12層為商業使用，
目前營業場所已歇業。7至11樓用途為辦公室，但當時已分戶且有隔間及門
牌195戶。

 66年7月20日取得建造執照。

 66年8月27日經濟日報指出，城中城在落

成前就開始預售，7到12樓規劃為小套房 。

 70年核准使用執照，7到11樓為195戶。

使用執照竣工圖有寫到集合住宅文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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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概要
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城中城大樓從70至99年期間，均查無該棟大樓作為住宅使用而有
變更使照紀錄。

另依99年1月7日高雄市建築物免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第3條附表規定，
商業區使用執照最後一次所登載之類組「辦公室」面積未達500平方公
尺而變更作為集合住宅者，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。是以，城中城大樓
7至11層原用途為辦公室，各戶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，依現行規定免
辦理變更使用執照，可作為住宅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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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建築物公共安全 一、公安申報法令規定
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建築物公共安全

 公安應按實際現況用途檢查
1.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規定：辦理建築物各

檢查項目，應按實際現況用途檢查簽證及申報。
2. 內政部營建署103年10月31日函釋，定期辦理建築物防火

避難設施檢查申報事務時係按實際現況用途檢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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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公共安全 二、城中城依法免辦公安申報

 營業場所已歇業
城中城地上1至6層及地上12層為商業使用，目前營業場所
已歇業。

 現況作為住宅使用
地上7至11層原核准用途為辦公室，惟現況作為住宅使用
(未達16層之集合住宅) 。

 免辦理公安申報
依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」規定及內政部
營建署103年10月31日函釋，城中城大樓免辦理建築物公
安申報。
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建築物公共安全
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建築物公共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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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公共安全 三、工務局行政缺失檢討

 各縣市15樓以下集合住宅公安申報規定
全國除台北市於102年公告11層至15層集合住宅建築物應申報
建築物公安外，其他各縣市均未公告。

 高雄市15樓以下集合住宅未納入公安申報
本市轄區內大樓屋齡增加，相關設備日趨老舊，公共安全風險
將逐年提升，工務局迄今未評估研議公告是否將15樓以下H-2
組別建築物納入公安申報。未隨時依實際狀況提出加嚴措施，
顯有欠積極，未能積極任事。
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建築物公共安全
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建築物公共安全

直轄市
樓層數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

16樓以上
(現行法規規定) ✓ ✓ ✓ ✓ ✓ ✓

8~15樓
(由地方機關公告)

11樓以上
已公告申報 X X X X X

6~8樓
(由地方機關公告) X X X X X 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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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公共安全 四、工務局後續改進措施
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建築物公共安全
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建築物公共安全
 8層至15層集合住宅納入公安申報

工務局已於110年11月1日公告8層至15層集合住宅辦理公
安申報，以維護本市建築物公共安全。

 停業或歇業場所納入公安申報
應申報場所如已停業或歇業，將建議內政部該場所仍應辦
理建築物公安申報。



12

5

4

6

3

2
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1 建築物概要
建築物公共安全
公寓大廈管理
跨機關行政聯繫
精進作為
結語

報告內容



13
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公寓大廈管理 一、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
 管委會職責

第36條規定：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：…公寓大廈及其周
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。

 住戶違規之制止
第16條規定：住戶不得於…樓梯間、共同走廊…等處所堆
置雜物。 …住戶違反規定時，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
予制止…經制止而不遵從者，得報請…主管機關處理。

 輔導成立管理組織
第55條項規定：主管機關得分期、分區、分類擬定計畫，
輔導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
責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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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公寓大廈管理 二、工務局目前執行情況
 工務局輔導情形

工務局自92年起每年均委託廠商對本市未成立管理組織之大樓
進行輔導，至109年輔導成功案件共有450件。於100年輔導城
中城大樓成立管理組織時，因產權複雜，致未能輔導成功。

 高雄市大樓報備率
至110年9月30日本市7樓以上管理組織件數，公寓大廈管理條
例施行前應報備數為2,633棟，已報備數為1,712棟，報備率已
達65%，高於六都之平均報備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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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公寓大廈管理 二、工務局目前執行情況

 內政部公寓大廈管理考核
內政部自98年起辦理全國公寓大廈管理考核，歷年囊括5
次第1名以及6次特優。今年度考評亦獲得特優，本市已連
續4年獲得特優。

考核年度 排名 分數 等別

107 4 97 特優

108 5 95 特優

109 4 96 特優

110 3 96 特優

全國公寓大廈管理考核高雄市成績一覽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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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三、工務局行政缺失檢討公寓大廈管理

 未持續積極輔導既有大樓成立管委會
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被動輔導，未積極輔導既有
公寓大廈成立管委會，導致大樓無代表人，政府機關不易
執行法令之規定。

對於城中城大樓之輔導措施，除民國100年之函文宣導外，
對該大樓未有積極作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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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公共安全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建築物公共安全
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公寓大廈管理 四、工務局後續改進措施

 制定「高雄市公寓大廈輔導管理自治條例」

1. 輔導強制成立
針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84年施行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六樓
以上，且尚未成立管理組織之公寓大廈，於分類、分期及
分區公告1年內，輔導強制成立管理組織並向區公所報備。

2. 未成立者處罰規定
未成立者，應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，處區分所有權
人罰鍰，並限期改善；屆期仍未改善者，得連續處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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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公共安全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建築物公共安全
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公寓大廈管理 四、工務局後續改進措施

 訂定公共空間修繕補助計畫

1. 補助老舊大樓逃生避難設施
補助老舊大樓逃生避難設施(如：防火門)及避難逃生標示、
滅火器具「3燈2器」（防火門緊急照明燈、出口標示燈、
避難方向指示燈/牌、住宅用火警警報器、滅火器） 。

2. 成立輔導團隊協助
成立輔導團隊至老舊大樓宣導，輔導成立管理組織，並協

助大樓申請公共空間修繕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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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公共安全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建築物公共安全
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
跨機關行政聯繫

一、工務局行政缺失檢討
對於消防局之通報僅以函文城中城大樓協助處理，未派
員前往查核及回報消防局。在行政作為之積極度、時程
掌控上及與消防局跨機關行政作為銜接上，尚有不足。

二、工務局後續改進措施
1. 為避免相關局處聯繫不足，違規案件將會同消防局等相

關局處辦理現場勘查。違規行為若涉及逃生避難，將函
文通知改善並至現場勘查排除。

2. 執行【高雄市老舊複合式大樓消防公安專案檢查實施計
畫】加強巡檢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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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 進 作 為

110年10月22日

【已於全部完成】

【預計110年11月22日完成】

【預計111年1月28日完成】

822棟20年以上具公安、消安 治安疑慮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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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 進 作 為

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「檢討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暨危老建築公安問題」專案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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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 進 作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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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中城火災事件，本局會深切檢討精
進，對於相關人員未能積極任事之行政缺
失，予以懲處。

本局會落實建築物公共安全6大具體
改善措施，強化老舊建築物公共安全，確
保市民生命財產安全。

結 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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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報告完畢
敬請議員指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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